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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同意注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的通知

梁河县各用人单位：
因梁河县富民职业培训学校提交注销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办学许可的申请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审核，现同意依法注销梁河县富民职业培训学校的职业技能培训办学许可，具体通知如下：
注销“梁河县富民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并收回办学许可证（办学许可证号：人社民0010224000002号）和印章。
从通知之日起3日内，梁河县富民职业培训学校立即停止办学，并于15日内向梁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交回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含正、副本）及印章，依法办理相关注销手续，因不交回办学许可证及印章而造成的后果由举办者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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